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辰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送達代收人  黃郁蘋

選任辯護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劉嘉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55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

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告乙○○已坦認與告訴人甲 （姓名詳卷，下稱告訴

人或甲 ）自民國91年至97年間（已包含案發當時在內）交

往而為男女朋友，及不爭執告訴人甲 於93年10月22日，至

新竹市○區○○路000號「林鴻偉婦產科診所」（現已更名

為「宏偉婦產科診所」）就診，經診斷發現懷孕，醫師即依

甲 意願，開立處方讓其服用墮胎藥而進行墮胎等事實。上

開事實核與證人甲 於偵訊及審理中就此有關之證述相符，

並有告訴人甲 與B女（告訴人之胞妹，姓名詳卷）之LINE對

話紀錄（彌封他卷第89至100頁）、告訴人甲 與被告之臉書

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宏偉婦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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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診斷證明書（彌封他卷第19頁）、告訴人甲 之修業

（轉學）證明書（彌封他卷第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113

年6月26日宏偉婦產科診所字第1130626號函在卷（審理卷第

297至299頁）可參，足認上開事實，可以認定。又參諸前揭

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之函文，甲 於93年10月22日

係懷孕7週，已可推論被告與甲 於93年9月間曾發生性行為

（懷孕週期一般約為40週，若從受孕日計算則約38週，也就

是懷孕週期減2週再往前回推就是受孕日，故本件甲 受孕日

約為93年10月22日往前回推5週，也就是約為93年9月17日，

剛好就是93年9月間無誤）。

　㈡本件爭點在於被告所為上開導致甲 懷孕受胎之性行為是否

有違反甲 之意願。然就此部分，除經證人甲 於偵查及審理

中證述明確外，參諸甲 於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

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當甲 在對被告質疑「你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麼嗎，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彌封

他卷第109頁）、「對什麼道歉，對你做了哪些硬來硬上的

事道歉嗎」（彌封他卷第117頁）、「性侵就性侵不用講的

好像是你無心之過一樣」（彌封他卷第118頁）、「還記得

你第1次違反我意願在雲林我的宿舍，你不顧我正在發燒身

體不舒服，硬上得逞，你不顧我抗拒壓著我變態的把精液射

在我臉上，很噁心的滿足自己變態心理只為了洩慾，還有不

願意戴保險套讓我懷孕，要求你戴還生氣說這樣會影響你快

感，你自己也有姪女、外甥女、姊姊、老婆，這樣極為難堪

噁心傷害女性的事，你會願意她們這樣被別人對待嗎」（彌

封他卷第119至121頁）時，被告均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

一直道歉。衡諸常情，如被告沒有違反甲 意願對甲 為性行

為，面對甲 此部分關於性侵的無端不實指摘，被告怎有可

能隱忍不反駁，只是一直道歉？故此部分是本案最重要的補

強證據，而且這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甲 之證述。然原

審判決竟率認被告因為是想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

想激怒、反駁甲 ，讓甲 更不高興，故而為道歉，以致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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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各種指責之一的違反意願性侵一事予以特別挑出而為否

認、反駁，原審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論

理法則，而有違誤。蓋如果被告不戴套與甲 發生性行為，

是甲 自願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則被告有何需要道歉

之處？有何需要息事寧人之處？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並未違

反甲 意願而與其為本案性行為，顯然有誤。

　㈢又本件經告訴人甲 具狀聲請檢察官上訴，經核閱上開聲請

人所述事項，認其聲請上訴為有理由。爰附送原請求上訴

狀，並援引為上訴理由之一部分。本件被告所為應構成刑法

之強制性交罪，原審判決之認定，顯然有誤，請撤銷原判

決，並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

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證據證明力之如何，固許法院依其心證自由判

斷，然法院對於對立供述證據之評價，其自由裁量之範圍，

仍應本於健全之理性為之，不得逾越經驗法則之合理性，尤

其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

人在場，已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究竟孰為可採，應以

其各自供述之內容，參酌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經衡情酌理兩

相比較，以何者具有相對之合理性為斷。而所謂供述之合理

性，指為供述內容之具體事實及其行為之動機，於論理法則

及經驗方法上具有妥當性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4

81號判決意旨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

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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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

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

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

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

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

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審就被告被訴強制性交罪嫌，如何不能證明其犯罪，業已

詳述於原判決理由五、㈡至㈦內，所為論述說明，自有所

本，亦與事理無違。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前揭二、㈡「甲

在臉書質疑被告對其性侵害一事，被告並未加以否認或反

駁，只是一直道歉」，足為甲 指證被告本案犯行之最重要

補強證據一節，此部分已經原判決理由五、㈥交待並說明：

觀諸被告與甲 2人整體對話訊息脈絡，甲 一開始是以被告

使其懷孕墮胎，曾去收驚之事質問被告，參諸甲 陳述書所

述，可知其一開始質問被告是指被告使其懷孕墮胎，其懷疑

嬰靈跟隨而去收驚，此為甲 多年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後甲

提到「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尚夾雜一再質問被

告不願意做安全措施導致其懷孕墮胎，其看到墮胎新聞有罪

惡感，被媽媽羞辱，被告曾以體液或言語羞辱其，被告自私

未考慮其必須中斷學業、放棄設計路等等篇幅不少的各種沈

痛指責，被告為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

駁，故而道歉，並未就甲 指述遭強制性交一事特別挑出而

為否認、反駁，非無可能，以此情境，其未否認、反駁，究

與「承認」尚屬有別。因而認甲 與被告間之臉書對話內容

尚不足作為甲 指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補強證據。此外，檢

察官其餘所舉之B女證述均聽聞自甲 ，而與甲 供述同一之

重複性證據，另B女與甲 間LINE對話紀錄亦僅提到墮胎導致

甲 生理及心理都非常痛之對話，並無法證明甲 遭被告以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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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意願之方式而為性交，至於診斷證明書、修業（轉學）證

明書亦均不足佐證被告有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均經原判決

理由五、㈣㈤㈦載述甚詳。故認被告本案被訴強制性交犯

行，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經核原審所為論斷說

明，證據取捨及證明力判斷，從形式上觀察，無悖於經驗法

則與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或置原判決已

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

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任指違法，要無可採。

　㈡至甲 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時，復提出其與B女於112年8月2

日、同年10月22日之對話紀錄，有對B女表示「而且有時候

我是被迫」、「我也超想講給他老婆知道，你知道你枕邊人

早就有過孩子嗎？而且還是強暴女生有的種…」，並提出該

手機通信內容體驗公證之公證書以資證明有各該等對話內容

（見本院卷第29、115至123、343、344、361至369頁），惟

以上內容仍均係甲 對B女所為之單方面表述，並非B女所親

見親聞，性質上仍屬甲 之單一供述，與其指證遭被告性侵

害一情仍屬重複性的累積性證據，自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至

檢察官依甲 及其代理人所求，聲請本院調取青空心理治療

所等醫療院所之相關心理諮商紀錄一節，經青空心理治療所

復稱：甲 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21日初診後，自112

年（誤繕為113年）12月30日迄今仍持續為甲 提供心理諮商

服務，至今共累積35次，甲 進行心理治療攸關性侵害訴

訟、夫妻關係、原生家庭對自身的影響，而甲 尋求心理治

療介入之主訴與93年9月間遭人性侵害一事有關聯，心理師

曾與甲 討論是否安排心理衡鑑以了解目前情緒困擾程度，

甲 拒絕，表示先以法院訴訟結果為先，故以每次心理治療

甲 所呈現之情緒狀態為主。（根據治療之過程及結果，能

否確認其原因即如甲 指訴於93年間遭人性侵害之單一事件

所造成，而可排除其他原因？）因情緒的來源多種，故無法

確認甲 的情緒狀態改變僅因性侵害單一事件造成，…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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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甲 的情緒狀態可能也受到生活中其他事件（如家庭、

孩子、與先生之間的關係等）影響，但無法完全排除不受到

此案件影響的可能，有其回復函及檢送相關資料在卷（見本

院卷第137至226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21至36頁）可參；中

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復稱：甲 於113年5月17日起至本

院精神醫學門診求診，診斷為慢性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疾患，

乃因93年遭性侵害後持續產生以憤怒為主之負面情緒、睡眠

困擾等，並於門診接受藥物治療，目前症狀僅部分緩解，仍

有自傷行為、睡眠困擾、過度消費等壓力因應行為。精神醫

療診斷難以歸咎診斷為單一因素造成，與病患所處之環境、

心理韌性、負面事件強度有關，此為醫療端經診視後之綜合

評估，有其回復函及病歷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231至249

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37至55頁）可參；周伯翰身心醫學診

所復稱：甲 曾來本診所治療，主訴因為近期官司訴訟壓力

大，就醫時間：113年8月26日、9月9日、9月20日、10月11

日，至於與93年遭人性侵是否有關聯，由於事經20年，單憑

門診問診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因果關係，建議申請司法鑑定

等語，有其回復函及診療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61

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59至63頁）可參。由以上醫院、診所

等回復資料，可知甲 係於案發後約19、20年左右方求助於

上開醫療院所，雖均認定甲 有因為上開疾患、心理狀況接

受治療，然造成之因素多端，除甲 所指訴遭性侵害外，尚

有如家庭、子女、與先生間之關係等等多重原因，並非僅基

於甲 指訴遭被告於93年間性侵害之單一原因所致，則上開

醫院、診所回復資料尚無從作為足以佐證甲 指述遭性侵害

之補強證據。

　㈢另甲 表示其與配偶均願意到法院作證說明本案相關案情

（見本院卷第20至21頁），惟檢察官並未為此部分調查證據

之聲請，且甲 已於原審審理時親自到庭具結作證說明案發

全委及其與被告相處模式，對於其所提出之對話內容及被告

所提出之照片等證據均逐一說明，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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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詰問及法院之訊問程序，是以，本院認無再重複傳喚調查

之必要。至甲 配偶於本案案發時並不在現場，未曾見聞本

案情節，亦無益於本案事證之究明，本院認亦無傳喚甲 配

偶到庭作證之必要，以上附此說明。

五、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

　　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確有因公訴

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

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自無違

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

證據，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仍無法完全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

礎。是以，本件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

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所規定之

3款事項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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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之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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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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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辰甫




送達代收人  黃郁蘋
選任辯護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劉嘉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告乙○○已坦認與告訴人甲 （姓名詳卷，下稱告訴人或甲 ）自民國91年至97年間（已包含案發當時在內）交往而為男女朋友，及不爭執告訴人甲 於93年10月22日，至新竹市○區○○路000號「林鴻偉婦產科診所」（現已更名為「宏偉婦產科診所」）就診，經診斷發現懷孕，醫師即依甲 意願，開立處方讓其服用墮胎藥而進行墮胎等事實。上開事實核與證人甲 於偵訊及審理中就此有關之證述相符，並有告訴人甲 與B女（告訴人之胞妹，姓名詳卷）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89至100頁）、告訴人甲 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彌封他卷第19頁）、告訴人甲 之修業（轉學）證明書（彌封他卷第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宏偉婦產科診所字第1130626號函在卷（審理卷第297至299頁）可參，足認上開事實，可以認定。又參諸前揭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之函文，甲 於93年10月22日係懷孕7週，已可推論被告與甲 於93年9月間曾發生性行為（懷孕週期一般約為40週，若從受孕日計算則約38週，也就是懷孕週期減2週再往前回推就是受孕日，故本件甲 受孕日約為93年10月22日往前回推5週，也就是約為93年9月17日，剛好就是93年9月間無誤）。
　㈡本件爭點在於被告所為上開導致甲 懷孕受胎之性行為是否有違反甲 之意願。然就此部分，除經證人甲 於偵查及審理中證述明確外，參諸甲 於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當甲 在對被告質疑「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嗎，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彌封他卷第109頁）、「對什麼道歉，對你做了哪些硬來硬上的事道歉嗎」（彌封他卷第117頁）、「性侵就性侵不用講的好像是你無心之過一樣」（彌封他卷第118頁）、「還記得你第1次違反我意願在雲林我的宿舍，你不顧我正在發燒身體不舒服，硬上得逞，你不顧我抗拒壓著我變態的把精液射在我臉上，很噁心的滿足自己變態心理只為了洩慾，還有不願意戴保險套讓我懷孕，要求你戴還生氣說這樣會影響你快感，你自己也有姪女、外甥女、姊姊、老婆，這樣極為難堪噁心傷害女性的事，你會願意她們這樣被別人對待嗎」（彌封他卷第119至121頁）時，被告均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一直道歉。衡諸常情，如被告沒有違反甲 意願對甲 為性行為，面對甲 此部分關於性侵的無端不實指摘，被告怎有可能隱忍不反駁，只是一直道歉？故此部分是本案最重要的補強證據，而且這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甲 之證述。然原審判決竟率認被告因為是想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駁甲 ，讓甲 更不高興，故而為道歉，以致未就甲 各種指責之一的違反意願性侵一事予以特別挑出而為否認、反駁，原審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有違誤。蓋如果被告不戴套與甲 發生性行為，是甲 自願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則被告有何需要道歉之處？有何需要息事寧人之處？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並未違反甲 意願而與其為本案性行為，顯然有誤。
　㈢又本件經告訴人甲 具狀聲請檢察官上訴，經核閱上開聲請人所述事項，認其聲請上訴為有理由。爰附送原請求上訴狀，並援引為上訴理由之一部分。本件被告所為應構成刑法之強制性交罪，原審判決之認定，顯然有誤，請撤銷原判決，並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證據證明力之如何，固許法院依其心證自由判斷，然法院對於對立供述證據之評價，其自由裁量之範圍，仍應本於健全之理性為之，不得逾越經驗法則之合理性，尤其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已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究竟孰為可採，應以其各自供述之內容，參酌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經衡情酌理兩相比較，以何者具有相對之合理性為斷。而所謂供述之合理性，指為供述內容之具體事實及其行為之動機，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方法上具有妥當性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481號判決意旨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審就被告被訴強制性交罪嫌，如何不能證明其犯罪，業已詳述於原判決理由五、㈡至㈦內，所為論述說明，自有所本，亦與事理無違。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前揭二、㈡「甲 在臉書質疑被告對其性侵害一事，被告並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一直道歉」，足為甲 指證被告本案犯行之最重要補強證據一節，此部分已經原判決理由五、㈥交待並說明：觀諸被告與甲 2人整體對話訊息脈絡，甲 一開始是以被告使其懷孕墮胎，曾去收驚之事質問被告，參諸甲 陳述書所述，可知其一開始質問被告是指被告使其懷孕墮胎，其懷疑嬰靈跟隨而去收驚，此為甲 多年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後甲 提到「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尚夾雜一再質問被告不願意做安全措施導致其懷孕墮胎，其看到墮胎新聞有罪惡感，被媽媽羞辱，被告曾以體液或言語羞辱其，被告自私未考慮其必須中斷學業、放棄設計路等等篇幅不少的各種沈痛指責，被告為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駁，故而道歉，並未就甲 指述遭強制性交一事特別挑出而為否認、反駁，非無可能，以此情境，其未否認、反駁，究與「承認」尚屬有別。因而認甲 與被告間之臉書對話內容尚不足作為甲 指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補強證據。此外，檢察官其餘所舉之B女證述均聽聞自甲 ，而與甲 供述同一之重複性證據，另B女與甲 間LINE對話紀錄亦僅提到墮胎導致甲 生理及心理都非常痛之對話，並無法證明甲 遭被告以違反意願之方式而為性交，至於診斷證明書、修業（轉學）證明書亦均不足佐證被告有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均經原判決理由五、㈣㈤㈦載述甚詳。故認被告本案被訴強制性交犯行，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經核原審所為論斷說明，證據取捨及證明力判斷，從形式上觀察，無悖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任指違法，要無可採。
　㈡至甲 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時，復提出其與B女於112年8月2日、同年10月22日之對話紀錄，有對B女表示「而且有時候我是被迫」、「我也超想講給他老婆知道，你知道你枕邊人早就有過孩子嗎？而且還是強暴女生有的種…」，並提出該手機通信內容體驗公證之公證書以資證明有各該等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29、115至123、343、344、361至369頁），惟以上內容仍均係甲 對B女所為之單方面表述，並非B女所親見親聞，性質上仍屬甲 之單一供述，與其指證遭被告性侵害一情仍屬重複性的累積性證據，自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至檢察官依甲 及其代理人所求，聲請本院調取青空心理治療所等醫療院所之相關心理諮商紀錄一節，經青空心理治療所復稱：甲 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21日初診後，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30日迄今仍持續為甲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至今共累積35次，甲 進行心理治療攸關性侵害訴訟、夫妻關係、原生家庭對自身的影響，而甲 尋求心理治療介入之主訴與93年9月間遭人性侵害一事有關聯，心理師曾與甲 討論是否安排心理衡鑑以了解目前情緒困擾程度，甲 拒絕，表示先以法院訴訟結果為先，故以每次心理治療甲 所呈現之情緒狀態為主。（根據治療之過程及結果，能否確認其原因即如甲 指訴於93年間遭人性侵害之單一事件所造成，而可排除其他原因？）因情緒的來源多種，故無法確認甲 的情緒狀態改變僅因性侵害單一事件造成，…雖可排除甲 的情緒狀態可能也受到生活中其他事件（如家庭、孩子、與先生之間的關係等）影響，但無法完全排除不受到此案件影響的可能，有其回復函及檢送相關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37至226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21至36頁）可參；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復稱：甲 於113年5月17日起至本院精神醫學門診求診，診斷為慢性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疾患，乃因93年遭性侵害後持續產生以憤怒為主之負面情緒、睡眠困擾等，並於門診接受藥物治療，目前症狀僅部分緩解，仍有自傷行為、睡眠困擾、過度消費等壓力因應行為。精神醫療診斷難以歸咎診斷為單一因素造成，與病患所處之環境、心理韌性、負面事件強度有關，此為醫療端經診視後之綜合評估，有其回復函及病歷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231至249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37至55頁）可參；周伯翰身心醫學診所復稱：甲 曾來本診所治療，主訴因為近期官司訴訟壓力大，就醫時間：113年8月26日、9月9日、9月20日、10月11日，至於與93年遭人性侵是否有關聯，由於事經20年，單憑門診問診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因果關係，建議申請司法鑑定等語，有其回復函及診療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61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59至63頁）可參。由以上醫院、診所等回復資料，可知甲 係於案發後約19、20年左右方求助於上開醫療院所，雖均認定甲 有因為上開疾患、心理狀況接受治療，然造成之因素多端，除甲 所指訴遭性侵害外，尚有如家庭、子女、與先生間之關係等等多重原因，並非僅基於甲 指訴遭被告於93年間性侵害之單一原因所致，則上開醫院、診所回復資料尚無從作為足以佐證甲 指述遭性侵害之補強證據。
　㈢另甲 表示其與配偶均願意到法院作證說明本案相關案情（見本院卷第20至21頁），惟檢察官並未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且甲 已於原審審理時親自到庭具結作證說明案發全委及其與被告相處模式，對於其所提出之對話內容及被告所提出之照片等證據均逐一說明，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及法院之訊問程序，是以，本院認無再重複傳喚調查之必要。至甲 配偶於本案案發時並不在現場，未曾見聞本案情節，亦無益於本案事證之究明，本院認亦無傳喚甲 配偶到庭作證之必要，以上附此說明。
五、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
　　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自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仍無法完全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是以，本件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所規定之
3款事項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之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辰甫


送達代收人  黃郁蘋
選任辯護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劉嘉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55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
    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告乙○○已坦認與告訴人甲 （姓名詳卷，下稱告訴人或
    甲 ）自民國91年至97年間（已包含案發當時在內）交往而
    為男女朋友，及不爭執告訴人甲 於93年10月22日，至新竹
    市○區○○路000號「林鴻偉婦產科診所」（現已更名為「宏偉
    婦產科診所」）就診，經診斷發現懷孕，醫師即依甲 意願
    ，開立處方讓其服用墮胎藥而進行墮胎等事實。上開事實核
    與證人甲 於偵訊及審理中就此有關之證述相符，並有告訴
    人甲 與B女（告訴人之胞妹，姓名詳卷）之LINE對話紀錄（
    彌封他卷第89至100頁）、告訴人甲 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
    （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診斷
    證明書（彌封他卷第19頁）、告訴人甲 之修業（轉學）證
    明書（彌封他卷第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宏
    偉婦產科診所字第1130626號函在卷（審理卷第297至299頁
    ）可參，足認上開事實，可以認定。又參諸前揭宏偉婦產科
    診所113年6月26日之函文，甲 於93年10月22日係懷孕7週，
    已可推論被告與甲 於93年9月間曾發生性行為（懷孕週期一
    般約為40週，若從受孕日計算則約38週，也就是懷孕週期減
    2週再往前回推就是受孕日，故本件甲 受孕日約為93年10月
    22日往前回推5週，也就是約為93年9月17日，剛好就是93年
    9月間無誤）。
　㈡本件爭點在於被告所為上開導致甲 懷孕受胎之性行為是否有
    違反甲 之意願。然就此部分，除經證人甲 於偵查及審理中
    證述明確外，參諸甲 於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卷
    第25至33、107至121頁），當甲 在對被告質疑「你知道你
    自己在做什麼嗎，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彌封他
    卷第109頁）、「對什麼道歉，對你做了哪些硬來硬上的事
    道歉嗎」（彌封他卷第117頁）、「性侵就性侵不用講的好
    像是你無心之過一樣」（彌封他卷第118頁）、「還記得你
    第1次違反我意願在雲林我的宿舍，你不顧我正在發燒身體
    不舒服，硬上得逞，你不顧我抗拒壓著我變態的把精液射在
    我臉上，很噁心的滿足自己變態心理只為了洩慾，還有不願
    意戴保險套讓我懷孕，要求你戴還生氣說這樣會影響你快感
    ，你自己也有姪女、外甥女、姊姊、老婆，這樣極為難堪噁
    心傷害女性的事，你會願意她們這樣被別人對待嗎」（彌封
    他卷第119至121頁）時，被告均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一
    直道歉。衡諸常情，如被告沒有違反甲 意願對甲 為性行為
    ，面對甲 此部分關於性侵的無端不實指摘，被告怎有可能
    隱忍不反駁，只是一直道歉？故此部分是本案最重要的補強
    證據，而且這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甲 之證述。然原審
    判決竟率認被告因為是想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
    激怒、反駁甲 ，讓甲 更不高興，故而為道歉，以致未就甲
     各種指責之一的違反意願性侵一事予以特別挑出而為否認
    、反駁，原審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
    法則，而有違誤。蓋如果被告不戴套與甲 發生性行為，是
    甲 自願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則被告有何需要道歉之
    處？有何需要息事寧人之處？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並未違反
    甲 意願而與其為本案性行為，顯然有誤。
　㈢又本件經告訴人甲 具狀聲請檢察官上訴，經核閱上開聲請人
    所述事項，認其聲請上訴為有理由。爰附送原請求上訴狀，
    並援引為上訴理由之一部分。本件被告所為應構成刑法之強
    制性交罪，原審判決之認定，顯然有誤，請撤銷原判決，並
    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
    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證據證明力之如何，固許法院依其心證自由判
    斷，然法院對於對立供述證據之評價，其自由裁量之範圍，
    仍應本於健全之理性為之，不得逾越經驗法則之合理性，尤
    其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
    人在場，已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究竟孰為可採，應以
    其各自供述之內容，參酌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經衡情酌理兩
    相比較，以何者具有相對之合理性為斷。而所謂供述之合理
    性，指為供述內容之具體事實及其行為之動機，於論理法則
    及經驗方法上具有妥當性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4
    81號判決意旨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
    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
    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
    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
    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
    。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
    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
    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
    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審就被告被訴強制性交罪嫌，如何不能證明其犯罪，業已
    詳述於原判決理由五、㈡至㈦內，所為論述說明，自有所本，
    亦與事理無違。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前揭二、㈡「甲 在臉
    書質疑被告對其性侵害一事，被告並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
    是一直道歉」，足為甲 指證被告本案犯行之最重要補強證
    據一節，此部分已經原判決理由五、㈥交待並說明：觀諸被
    告與甲 2人整體對話訊息脈絡，甲 一開始是以被告使其懷
    孕墮胎，曾去收驚之事質問被告，參諸甲 陳述書所述，可
    知其一開始質問被告是指被告使其懷孕墮胎，其懷疑嬰靈跟
    隨而去收驚，此為甲 多年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後甲 提到「
    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尚夾雜一再質問被告不願
    意做安全措施導致其懷孕墮胎，其看到墮胎新聞有罪惡感，
    被媽媽羞辱，被告曾以體液或言語羞辱其，被告自私未考慮
    其必須中斷學業、放棄設計路等等篇幅不少的各種沈痛指責
    ，被告為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駁，故
    而道歉，並未就甲 指述遭強制性交一事特別挑出而為否認
    、反駁，非無可能，以此情境，其未否認、反駁，究與「承
    認」尚屬有別。因而認甲 與被告間之臉書對話內容尚不足
    作為甲 指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補強證據。此外，檢察官其
    餘所舉之B女證述均聽聞自甲 ，而與甲 供述同一之重複性
    證據，另B女與甲 間LINE對話紀錄亦僅提到墮胎導致甲 生
    理及心理都非常痛之對話，並無法證明甲 遭被告以違反意
    願之方式而為性交，至於診斷證明書、修業（轉學）證明書
    亦均不足佐證被告有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均經原判決理由
    五、㈣㈤㈦載述甚詳。故認被告本案被訴強制性交犯行，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經核原審所為論斷說明，證據
    取捨及證明力判斷，從形式上觀察，無悖於經驗法則與論理
    法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
    的事項於不顧，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
    意，異持評價，任指違法，要無可採。
　㈡至甲 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時，復提出其與B女於112年8月2日
    、同年10月22日之對話紀錄，有對B女表示「而且有時候我
    是被迫」、「我也超想講給他老婆知道，你知道你枕邊人早
    就有過孩子嗎？而且還是強暴女生有的種…」，並提出該手
    機通信內容體驗公證之公證書以資證明有各該等對話內容（
    見本院卷第29、115至123、343、344、361至369頁），惟以
    上內容仍均係甲 對B女所為之單方面表述，並非B女所親見
    親聞，性質上仍屬甲 之單一供述，與其指證遭被告性侵害
    一情仍屬重複性的累積性證據，自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至檢
    察官依甲 及其代理人所求，聲請本院調取青空心理治療所
    等醫療院所之相關心理諮商紀錄一節，經青空心理治療所復
    稱：甲 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21日初診後，自112年
    （誤繕為113年）12月30日迄今仍持續為甲 提供心理諮商服
    務，至今共累積35次，甲 進行心理治療攸關性侵害訴訟、
    夫妻關係、原生家庭對自身的影響，而甲 尋求心理治療介
    入之主訴與93年9月間遭人性侵害一事有關聯，心理師曾與
    甲 討論是否安排心理衡鑑以了解目前情緒困擾程度，甲 拒
    絕，表示先以法院訴訟結果為先，故以每次心理治療甲 所
    呈現之情緒狀態為主。（根據治療之過程及結果，能否確認
    其原因即如甲 指訴於93年間遭人性侵害之單一事件所造成
    ，而可排除其他原因？）因情緒的來源多種，故無法確認甲
     的情緒狀態改變僅因性侵害單一事件造成，…雖可排除甲 
    的情緒狀態可能也受到生活中其他事件（如家庭、孩子、與
    先生之間的關係等）影響，但無法完全排除不受到此案件影
    響的可能，有其回復函及檢送相關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3
    7至226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21至36頁）可參；中國醫藥大
    學新竹附設醫院復稱：甲 於113年5月17日起至本院精神醫
    學門診求診，診斷為慢性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疾患，乃因93年
    遭性侵害後持續產生以憤怒為主之負面情緒、睡眠困擾等，
    並於門診接受藥物治療，目前症狀僅部分緩解，仍有自傷行
    為、睡眠困擾、過度消費等壓力因應行為。精神醫療診斷難
    以歸咎診斷為單一因素造成，與病患所處之環境、心理韌性
    、負面事件強度有關，此為醫療端經診視後之綜合評估，有
    其回復函及病歷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231至249頁；本院限
    制閱覽卷第37至55頁）可參；周伯翰身心醫學診所復稱：甲
     曾來本診所治療，主訴因為近期官司訴訟壓力大，就醫時
    間：113年8月26日、9月9日、9月20日、10月11日，至於與9
    3年遭人性侵是否有關聯，由於事經20年，單憑門診問診並
    沒有辦法直接判斷因果關係，建議申請司法鑑定等語，有其
    回復函及診療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61頁；本院限制
    閱覽卷第59至63頁）可參。由以上醫院、診所等回復資料，
    可知甲 係於案發後約19、20年左右方求助於上開醫療院所
    ，雖均認定甲 有因為上開疾患、心理狀況接受治療，然造
    成之因素多端，除甲 所指訴遭性侵害外，尚有如家庭、子
    女、與先生間之關係等等多重原因，並非僅基於甲 指訴遭
    被告於93年間性侵害之單一原因所致，則上開醫院、診所回
    復資料尚無從作為足以佐證甲 指述遭性侵害之補強證據。
　㈢另甲 表示其與配偶均願意到法院作證說明本案相關案情（見
    本院卷第20至21頁），惟檢察官並未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
    請，且甲 已於原審審理時親自到庭具結作證說明案發全委
    及其與被告相處模式，對於其所提出之對話內容及被告所提
    出之照片等證據均逐一說明，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
    問及法院之訊問程序，是以，本院認無再重複傳喚調查之必
    要。至甲 配偶於本案案發時並不在現場，未曾見聞本案情
    節，亦無益於本案事證之究明，本院認亦無傳喚甲 配偶到
    庭作證之必要，以上附此說明。
五、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
　　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確有因公訴
    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
    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自無違
    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
    證據，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仍無法完全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
    礎。是以，本件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
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所規定之
3款事項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之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0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辰甫


送達代收人  黃郁蘋
選任辯護人  趙若竹律師
            張景琴律師
            劉嘉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被告乙○○已坦認與告訴人甲 （姓名詳卷，下稱告訴人或甲 ）自民國91年至97年間（已包含案發當時在內）交往而為男女朋友，及不爭執告訴人甲 於93年10月22日，至新竹市○區○○路000號「林鴻偉婦產科診所」（現已更名為「宏偉婦產科診所」）就診，經診斷發現懷孕，醫師即依甲 意願，開立處方讓其服用墮胎藥而進行墮胎等事實。上開事實核與證人甲 於偵訊及審理中就此有關之證述相符，並有告訴人甲 與B女（告訴人之胞妹，姓名詳卷）之LINE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89至100頁）、告訴人甲 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彌封他卷第19頁）、告訴人甲 之修業（轉學）證明書（彌封他卷第21頁）、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宏偉婦產科診所字第1130626號函在卷（審理卷第297至299頁）可參，足認上開事實，可以認定。又參諸前揭宏偉婦產科診所113年6月26日之函文，甲 於93年10月22日係懷孕7週，已可推論被告與甲 於93年9月間曾發生性行為（懷孕週期一般約為40週，若從受孕日計算則約38週，也就是懷孕週期減2週再往前回推就是受孕日，故本件甲 受孕日約為93年10月22日往前回推5週，也就是約為93年9月17日，剛好就是93年9月間無誤）。
　㈡本件爭點在於被告所為上開導致甲 懷孕受胎之性行為是否有違反甲 之意願。然就此部分，除經證人甲 於偵查及審理中證述明確外，參諸甲 於與被告之臉書對話紀錄（彌封他卷第25至33、107至121頁），當甲 在對被告質疑「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嗎，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彌封他卷第109頁）、「對什麼道歉，對你做了哪些硬來硬上的事道歉嗎」（彌封他卷第117頁）、「性侵就性侵不用講的好像是你無心之過一樣」（彌封他卷第118頁）、「還記得你第1次違反我意願在雲林我的宿舍，你不顧我正在發燒身體不舒服，硬上得逞，你不顧我抗拒壓著我變態的把精液射在我臉上，很噁心的滿足自己變態心理只為了洩慾，還有不願意戴保險套讓我懷孕，要求你戴還生氣說這樣會影響你快感，你自己也有姪女、外甥女、姊姊、老婆，這樣極為難堪噁心傷害女性的事，你會願意她們這樣被別人對待嗎」（彌封他卷第119至121頁）時，被告均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一直道歉。衡諸常情，如被告沒有違反甲 意願對甲 為性行為，面對甲 此部分關於性侵的無端不實指摘，被告怎有可能隱忍不反駁，只是一直道歉？故此部分是本案最重要的補強證據，而且這個補強證據，已足以佐證甲 之證述。然原審判決竟率認被告因為是想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駁甲 ，讓甲 更不高興，故而為道歉，以致未就甲 各種指責之一的違反意願性侵一事予以特別挑出而為否認、反駁，原審判決此部分之認定，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而有違誤。蓋如果被告不戴套與甲 發生性行為，是甲 自願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則被告有何需要道歉之處？有何需要息事寧人之處？是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並未違反甲 意願而與其為本案性行為，顯然有誤。
　㈢又本件經告訴人甲 具狀聲請檢察官上訴，經核閱上開聲請人所述事項，認其聲請上訴為有理由。爰附送原請求上訴狀，並援引為上訴理由之一部分。本件被告所為應構成刑法之強制性交罪，原審判決之認定，顯然有誤，請撤銷原判決，並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證據證明力之如何，固許法院依其心證自由判斷，然法院對於對立供述證據之評價，其自由裁量之範圍，仍應本於健全之理性為之，不得逾越經驗法則之合理性，尤其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通常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已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究竟孰為可採，應以其各自供述之內容，參酌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經衡情酌理兩相比較，以何者具有相對之合理性為斷。而所謂供述之合理性，指為供述內容之具體事實及其行為之動機，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方法上具有妥當性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481號判決意旨參照）。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禁止被害人於公訴程序為證人之規定，自應認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中具有證人適格（即證人能力），然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原審就被告被訴強制性交罪嫌，如何不能證明其犯罪，業已詳述於原判決理由五、㈡至㈦內，所為論述說明，自有所本，亦與事理無違。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前揭二、㈡「甲 在臉書質疑被告對其性侵害一事，被告並未加以否認或反駁，只是一直道歉」，足為甲 指證被告本案犯行之最重要補強證據一節，此部分已經原判決理由五、㈥交待並說明：觀諸被告與甲 2人整體對話訊息脈絡，甲 一開始是以被告使其懷孕墮胎，曾去收驚之事質問被告，參諸甲 陳述書所述，可知其一開始質問被告是指被告使其懷孕墮胎，其懷疑嬰靈跟隨而去收驚，此為甲 多年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後甲 提到「你知道非同意就算強制性交嗎」，尚夾雜一再質問被告不願意做安全措施導致其懷孕墮胎，其看到墮胎新聞有罪惡感，被媽媽羞辱，被告曾以體液或言語羞辱其，被告自私未考慮其必須中斷學業、放棄設計路等等篇幅不少的各種沈痛指責，被告為安撫甲 情緒以圖息事寧人，不想激怒、反駁，故而道歉，並未就甲 指述遭強制性交一事特別挑出而為否認、反駁，非無可能，以此情境，其未否認、反駁，究與「承認」尚屬有別。因而認甲 與被告間之臉書對話內容尚不足作為甲 指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補強證據。此外，檢察官其餘所舉之B女證述均聽聞自甲 ，而與甲 供述同一之重複性證據，另B女與甲 間LINE對話紀錄亦僅提到墮胎導致甲 生理及心理都非常痛之對話，並無法證明甲 遭被告以違反意願之方式而為性交，至於診斷證明書、修業（轉學）證明書亦均不足佐證被告有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均經原判決理由五、㈣㈤㈦載述甚詳。故認被告本案被訴強制性交犯行，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因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經核原審所為論斷說明，證據取捨及證明力判斷，從形式上觀察，無悖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任指違法，要無可採。
　㈡至甲 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時，復提出其與B女於112年8月2日、同年10月22日之對話紀錄，有對B女表示「而且有時候我是被迫」、「我也超想講給他老婆知道，你知道你枕邊人早就有過孩子嗎？而且還是強暴女生有的種…」，並提出該手機通信內容體驗公證之公證書以資證明有各該等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29、115至123、343、344、361至369頁），惟以上內容仍均係甲 對B女所為之單方面表述，並非B女所親見親聞，性質上仍屬甲 之單一供述，與其指證遭被告性侵害一情仍屬重複性的累積性證據，自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至檢察官依甲 及其代理人所求，聲請本院調取青空心理治療所等醫療院所之相關心理諮商紀錄一節，經青空心理治療所復稱：甲 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21日初診後，自112年（誤繕為113年）12月30日迄今仍持續為甲 提供心理諮商服務，至今共累積35次，甲 進行心理治療攸關性侵害訴訟、夫妻關係、原生家庭對自身的影響，而甲 尋求心理治療介入之主訴與93年9月間遭人性侵害一事有關聯，心理師曾與甲 討論是否安排心理衡鑑以了解目前情緒困擾程度，甲 拒絕，表示先以法院訴訟結果為先，故以每次心理治療甲 所呈現之情緒狀態為主。（根據治療之過程及結果，能否確認其原因即如甲 指訴於93年間遭人性侵害之單一事件所造成，而可排除其他原因？）因情緒的來源多種，故無法確認甲 的情緒狀態改變僅因性侵害單一事件造成，…雖可排除甲 的情緒狀態可能也受到生活中其他事件（如家庭、孩子、與先生之間的關係等）影響，但無法完全排除不受到此案件影響的可能，有其回復函及檢送相關資料在卷（見本院卷第137至226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21至36頁）可參；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復稱：甲 於113年5月17日起至本院精神醫學門診求診，診斷為慢性適應障礙合併憂鬱疾患，乃因93年遭性侵害後持續產生以憤怒為主之負面情緒、睡眠困擾等，並於門診接受藥物治療，目前症狀僅部分緩解，仍有自傷行為、睡眠困擾、過度消費等壓力因應行為。精神醫療診斷難以歸咎診斷為單一因素造成，與病患所處之環境、心理韌性、負面事件強度有關，此為醫療端經診視後之綜合評估，有其回復函及病歷影本在卷（見本院卷第231至249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37至55頁）可參；周伯翰身心醫學診所復稱：甲 曾來本診所治療，主訴因為近期官司訴訟壓力大，就醫時間：113年8月26日、9月9日、9月20日、10月11日，至於與93年遭人性侵是否有關聯，由於事經20年，單憑門診問診並沒有辦法直接判斷因果關係，建議申請司法鑑定等語，有其回復函及診療紀錄在卷（見本院卷第255至261頁；本院限制閱覽卷第59至63頁）可參。由以上醫院、診所等回復資料，可知甲 係於案發後約19、20年左右方求助於上開醫療院所，雖均認定甲 有因為上開疾患、心理狀況接受治療，然造成之因素多端，除甲 所指訴遭性侵害外，尚有如家庭、子女、與先生間之關係等等多重原因，並非僅基於甲 指訴遭被告於93年間性侵害之單一原因所致，則上開醫院、診所回復資料尚無從作為足以佐證甲 指述遭性侵害之補強證據。
　㈢另甲 表示其與配偶均願意到法院作證說明本案相關案情（見本院卷第20至21頁），惟檢察官並未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且甲 已於原審審理時親自到庭具結作證說明案發全委及其與被告相處模式，對於其所提出之對話內容及被告所提出之照片等證據均逐一說明，接受檢察官、辯護人之交互詰問及法院之訊問程序，是以，本院認無再重複傳喚調查之必要。至甲 配偶於本案案發時並不在現場，未曾見聞本案情節，亦無益於本案事證之究明，本院認亦無傳喚甲 配偶到庭作證之必要，以上附此說明。
五、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
　　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自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仍無法完全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是以，本件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上訴理由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所規定之
3款事項為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之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